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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842� �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28072�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翔鹭转债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权益

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致使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权益比例由32.96%被动稀释至31.97%，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

数量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

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近日，因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权益比例被动

稀释，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自 2025年4月11日至2025年4月14日,“翔鹭转债” 因转股减少561,155张， 累计转股9,792,812

股，公司总股本由316,869,335股增加至326,662,147股，导致控股股东陈启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潮州启

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龙贸易” ）、陈伟东、陈伟儿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

计权益比例从32.96%被动稀释至31.97%，触及1%的整数倍。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陈启丰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工业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安黄公路胶廊山坡地（启龙公司自建综合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陈伟东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工业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陈伟儿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工业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1日至2025年4月14日

股票简称 翔鹭钨业

股票代码 002842

变动类型 减少（持股数量不变，权益比例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数量 权益变动比例

A股

陈启丰 0（被动稀释） 0.49%

启龙贸易 0（被动稀释） 0.25%

陈伟东 0（被动稀释） 0.12%

陈伟儿 0（被动稀释） 0.13%

合计 0（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0.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

来源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 股 本 比

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陈启丰

合计持有股份 51,836,400 16.36 51,836,400 15.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59,100 4.09 12,959,100 3.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877,300 12.27 38,877,300 11.90

启龙贸易

合计持有股份 26,346,400 8.31 26,346,400 8.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346,400 8.31 26,346,400 8.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陈伟东

合计持有股份 12,562,970 3.96 12,562,970 3.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40,743 0.99 3,140,743 0.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422,227 2.97 9,422,227 2.88

陈伟儿

合计持有股份 13,682,115 4.32 13,682,115 4.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0,529 1.08 3,420,529 1.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61,586 3.24 10,261,586 3.14

合计持有股份 104,427,885 32.96 104,427,885 31.9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上述表格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比情况以公司总股本 316,869,335股为基数计算，“本次变动后持有

股份”占比情况以公司当前总股本326,662,147股为基数计算。

二、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翔鹭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

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比例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股票代码：002842� �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5-037

债券代码：128072�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翔鹭转债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翔鹭转债” 即将停止转股暨赎回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 2025年4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翔鹭转债” ，将按照 101.64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因目前“翔鹭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翔鹭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

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

2、最后转股日：2025�年4月16日

2025年4月16日是“翔鹭转债”的最后一个转股日。 2025年4月16日收市以前，持有“翔鹭转债” 的

投资者仍可进行转股，2025年4月16日收市以后，未实施转股的“翔鹭转债”将停止转股。

3、截至 2025年4月15日下午收市后，距离“翔鹭转债”赎回日（2025年4月17日）仅剩1个交易日可

进行转股。

4、公司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关注相关风险，谨慎交易“翔鹭转债” 。

特别提示：

1、“翔鹭转债”赎回价格：101.64元/张（含当期息税，当期年利率为 2.50%），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核准的价格为准。

2、可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 3�月19日

3、可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 4�月16日

4、可转债赎回日：2025�年 4�月17日

5、可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 4�月14日

6、可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 4�月17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 4�月22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 4�月 24日

9、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鹭转债

10、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1、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4�月16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翔鹭转债” ，将

按照101.64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特提醒“翔鹭转债” 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

后，“翔鹭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摘牌。 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翔鹭转债”如存

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翔鹭转债” 的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自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3月19日，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即人民币5.73元/股）的130%（含130%，即人民币7.45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触发了“翔

鹭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3�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翔鹭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

公司行使“翔鹭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9年7月25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广

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374号） 文件， 公司于

2019年8月20日公开发行了3,019,223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30,192.23万元，期限

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9]548号” 文同意，公司30,192.23万元可转

债自2019年9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翔鹭转债” ，债券代码“128072”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19年

8月26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2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5年8月19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20日，公司先后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

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36元调整为15.3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0年6月13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020年8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因个人原因离职和因公司

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6,960股。公司已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74,486,638股减少至273,639,678股。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本次转股价格由15.31元/股调整为

15.3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2020-079）。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因个人原因离

职和因公司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3,440股。

公司已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73,639,678股减少至272,996,238

股。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本

次转股价格由15.34元/股调整为15.3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翔

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2021-055）。

2021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确定以2021年11月3日作为激励计划的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467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4日披露的《广东

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46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上市日

为2021年11月19日。 根据相关规定及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

调整。 经计算，转股价格由15.36元/股调整为15.1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8日披露的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2022年4月29日、2022年5月20日，公司先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

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5.0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

6月2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翔鹭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于2023年

7月2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77,642,573股减少至276,238,573股。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转股价

格由15.09元/股调整为15.1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翔鹭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2023-037）。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于2024年

7月29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76,241,219股减少至274,867,219股。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转股价

格由15.14元/股调整为15.1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翔鹭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2024-056）。

2024年7月19日和2024年8月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2024年8月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翔鹭转债” 转股价格

的议案》。“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19元/股向下修正为9.66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8月

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6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翔

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2024年9月27日和2024年10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2024年10

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翔鹭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6元/股向下修正为5.73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

10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

修正“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基本情况

（一）触发赎回的情况

自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3月19日，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即人民币5.73元/股）的130%（含130%，即人民币7.45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触发了“翔

鹭转债”的赎回条款。

（二）赎回相关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

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翔鹭转债” 赎回价格为101.64元/张（含息

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2.5%（“翔鹭转债” 第六个计息年度， 即2024年8月20日至2025年8月19日的票面利率），

t=240天（2024年8月20日至2025年4月17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4月17日为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计算可得：IA=100×2.5%×240/365=1.64元/张（含税）。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1.64=101.6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

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收市后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翔鹭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翔鹭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

关事项。

2、“翔鹭转债”于 2025年4月14日停止交易；

3、“翔鹭转债”于 2025年4月17日停止转股；

4、“翔鹭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 2025年4月16日；

5、“翔鹭转债” 的赎回日为 2025年4月17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

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翔鹭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翔鹭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4月22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 4月24日为赎回款到达“翔鹭

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日，届时“翔鹭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翔鹭转债” 持

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翔

鹭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68-6972888-8068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翔鹭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 1�张，每张面额为 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

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 1�股的整

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

有人转股当日后的 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4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翔鹭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

“翔鹭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翔鹭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

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因目前“翔鹭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

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的核

查意见；

3、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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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9项议案，其中议案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9以特别决议

方式审议。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3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凯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5日下午14︰00。

5、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6、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70,876,8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1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57,877,3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26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999,4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8％。

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江苏泰和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9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反对65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弃权1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7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4％；反对64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弃权1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62,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65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4％；弃权1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9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3％；反对65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4％；弃权1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72,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反对64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弃权1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6,6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889％； 反对64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79％； 弃权164,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9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3％；反对63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弃权1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69,999,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对68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弃权19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23,8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903％；反对6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97％；弃权19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7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8％；反对7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弃权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8,3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05％；反对7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39％；弃权8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6％。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69,900,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3％；反对80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1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624,8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123％；反对8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15％；弃权1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2％。

本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榕、王兵、匡鹤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在本次股东大

会上进行述职。 其中独立董事刘榕因个人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匡鹤进行述职。 述职报告

全文内容于2025年3月22日登载于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中证沪

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ETF

基金代码 5173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注：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龙头科技” ，扩位简称

为“科技ETF沪港深”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2025年

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并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正常申购与赎回业务，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中证

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ETF

基金代码 5137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注：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港股非银” ，扩

位简称为“港股非银ETF”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

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并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正常申购与赎回业

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恒生

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广发恒生科技（QDII-ETF）

基金代码 5133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香港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注：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为“科技恒生” ，扩位简称为

“恒生科技ETF龙头”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2025年4

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从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正常申购和赎回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港股通恒生

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暂停

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与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广发恒生中型股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3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赎回（转

换转出）的原因说明

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恒生中型股指数（LOF）A 广发恒生中型股指数C 广发恒生中型股指数（LOF）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01303 004996 01823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 是 是 是

注：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为“恒生中型” ，扩位简称为

“恒生中型股LOF”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2025年4月

18日至2025年4月21日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和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并

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和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已于2023年4月12日停止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业

务。 详见本基金管理人于2023年4月12日发布的《关于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C类基金份额停止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3）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依据 《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关于2024年岁末及

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的规定，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为港股通非交易

日。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将于上述港股通非交易日暂停旗下部分基金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

等业务，并自上述港股通非交易日的下一开放日（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

等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适用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重要提示：

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港股通非交易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各基金若因其他原因已暂

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次恢复后

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

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等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或登录网站www.gf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764 广发沪港深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2121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5598 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5644 广发沪港深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5777 广发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6136 广发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6595 广发港股通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6671 广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6780 广发稳健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7254 广发均衡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7750 广发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8099 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8297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9119 广发品质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9887 广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9896 广发港股通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10036 广发恒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10110 广发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10379 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10449 广发恒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10731 广发创新医疗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11121 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11134 广发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11136 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11138 广发聚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11194 广发睿铭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11425 广发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11479 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11637 广发沪港深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011908 广发沪港深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12033 广发睿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12182 广发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12244 广发金融地产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012342 广发瑞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12526 广发盛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12528 广发鑫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12765 广发大盘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012804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

39 013607 广发睿恒进取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013616 广发睿智两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 013936 广发睿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014114 广发沪港深医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014317 广发价值领航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014591 广发瑞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14725 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014734 广发睿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014738 广发恒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15606 广发集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015838 广发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16003 广发集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016424 广发集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016504 广发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016830 广发恒裕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016873 广发远见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017011 广发安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017096 广发稳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017199 广发ESG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017479 广发医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017962 广发医药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0 018418 广发碳中和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1 019876 广发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020168 广发信远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020500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4 020678 广发集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021092 广发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6 021795 广发稳信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022332 广发同远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022334 广发产业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022719 广发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70 023524 广发制造智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1 162717 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上述适用基金范围含该基金的全部基金份额。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3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1-3月新签合同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5年1月至3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新签

合同635个，新签合同金额为750.93亿元。

二、1-3月新签较大合同情况

1月至3月，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金额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较大施工项目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鹿坊城中村改造项目住宅安置工程施工项目 19.34

2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煤制甲醇优化变更为年产

100万吨煤制甲醇项目、 甲醇醋酸延链优化深加工与综合利用生产高

端化学品及新材料项目和新材料项目60万吨/年乙醇装置

16.51

3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渭南泰安达临渭区管路20万千瓦风电项目EPC 11.23

4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盛晨地产高新区项目 11.06

5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启盛·华章项目 8.5

6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滨湖湾EPC项目 8.0

7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三期配套罐区工程土建

及设备安装工程

7.5

8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雁栖府一期EPC工程总承包 6.67

9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起250MW/750MWh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 6.36

10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尔吉斯斯坦STT道路重建项目四标段 5.71

1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润盛和(方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方山县积翠镇胡堡村分散式微风

发电项目

5.28

12 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0万吨/年废弃油脂转化生物质能源项目高温油脂预处理装置工程 5.18

13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市永年区集中供热工程（永年区段） 5.1

14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地桃李春风商住小区建设项目 5.1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19� � � � � � � �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25-014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政府补助12,570,000.00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9.91%。 该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构

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

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与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金额为12,570,

000.00元。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将累计影响上市公司当期以及未来会计期间利润总额12,570,000.00元，具体的会计

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与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协议约定，依法合规高效使用政府补助资金。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

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A股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2025年4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 A�股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5-02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披露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序号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HKSCC�NOMINEES�LIMITED 387,024,502 13.40 H股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9,883,103 8.31 A股

3 G&C�VI�Limited 143,015,795 4.95 A股

4 G&C�IV�Hong�Kong�Limited 104,626,051 3.62 A股

5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074,568 3.02 A股

6 G&C�V�Limited 73,105,843 2.53 A股

7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907,148 1.69 A股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104,549 1.60 A股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006,034 1.59 A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44,497,262 1.54 A股

注：

1、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2、“持股比例” ，按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的总股本2,887,992,582股计算。“股份种类”中，A股指人民

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

3、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5-013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865,0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9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袁永彬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忠喜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32,496 99.9899 26,402 0.0081 6,160 0.0020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32,896 99.9900 26,002 0.0080 6,160 0.0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95,622,001 99.9659 26,402 0.0276 6,160 0.0065

2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决议

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95,622,401 99.9663 26,002 0.0271 6,160 0.00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2项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共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3、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1、议案2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嘉炜、周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